
106 學年度第 1 學期醫學系教學發展暨課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紀  錄 

時間：106 年 11 月 10 日（五）下午 3:00 
地點：醫學館三樓 312 醫學人文空間 
主席：王署君主任                                             紀錄：劉美足 
出席：王先逸委員、王培寧委員、白雅美委員、呂春敏委員、李新城委員、林佩玉委

員、林逸芬委員、邱仁輝委員、侯重光委員、凌憬峯委員、高甫仁委員、高崇

蘭委員、張立鴻委員、張明超委員、曹正明委員、陳天華委員(蔡佩君老師代)、
陳美瑜委員、陳得源委員(洪維廷老師代)、嵇達德委員、黃文盛委員、黃志賢委

員、黃雪莉委員(呂春敏老師代)、楊令瑀委員、楊振昌委員、葉添順委員、戴世

光委員、嚴錦城委員、廖鍇澔委員 
請假：王金龍委員、任一安委員、江惠華委員、兵岳忻委員、吳鈺琳委員、宋秉文委

員、李芬瑤委員、阮琪昌委員、周明明委員、林滿玉委員、邱益煊委員、唐德

成委員、徐德福委員、翁芬華委員、張瑞文委員、許翱麟委員、陳育群委員、

陳亮恭委員、陳紀如委員、陳曾基委員、陳燕彰委員、黃怡翔委員、黃惠君委

員、楊秀儀委員、楊盈盈委員、蒲正筠委員、劉夷生委員、劉瑞玲委員、劉瑞

琪委員、蔡有光委員、羅世薰委員、羅景全委員 
列席：陳瑋和同學、鄭蓓琳同學、陳臻平同學、沈怡萱助教、戴秀如助教、禇衍俐助

教、廖若雯助教 
 

壹、報告事項 

105 學年度第 2 學期網路課程評估結果請參考【附件一 p1-4】(略)。 
結  果：共有 46 門優良課程，3 門較差課程，其中有 2 門 B 組課程(化學原理(二)及計

算與數據科學實驗)，1 門 A 組課程(計算機概論)，將提本學期教學評估委員

會討論。 
 
貳、討論事項 
案由一：擬將二年級下學期必修 2 學分課程「計算機概論」異動為上學期修課。 
說  明： 
一、 因目前二下必修課程較為繁重，經與學生代表開會討論後，擬將原下學期「計算

機概論」異動為上學期修課，將可平衡上下學期課程學習之成效。 
二、 本案若通過，自 106 學年度入學之學生開始實施。 
決  議：通過。 
 
 
案由二：藥理學科開設藥學系「藥理學」與「藥理學實驗」二門必修課程(提案單位：

藥理學科)。 
說  明：藥物科學院藥學系邀請本科開設「藥理學」與「藥理學實驗」二門必修課程，

因修課人數增加導致助教人力與實驗課程耗材費用需求提高，建請醫學系與

藥學系協商人力支援與耗材經費補助方式，提請討論。 
決  議：同意由本系與藥學系協商。 

 



案由三：擬將眼科學、麻醉學課程自醫學系四年級移至五年級教學。 
說  明： 
一、 因應醫學系六年制課程規劃，同學反應四年級課程負擔太重，並壓縮到準備國考

的時間，擬調整如下： 
(一) 眼科學(1.6 學分)：原為四年級上學期課程，擬移至五年級上學期。 
(二) 麻醉學(1 學分)：原為四年級下學期課程，擬移至五年級上學期。 

二、 上述課程之調整，擬自 103 學年度入學之學生開始實施。 
決  議：通過。 

 
 
案由四：依國內外專家意見，擬調整基礎臨床技能訓練(Basic Clinical Skills, BCS)課程

名稱為，接觸病患技能訓練課程(Patient-Contact Skill, PCS)，提請討論(提案

人：楊盈盈老師)。 
說  明： 
一、 BCS 課程四年前，在校內師長們的支持下開始規劃及開辦，過去三年，校內外師

長，充滿熱忱的優秀教師群及工作小組，逐年依學生及專家意見，做多方的調整；

除了與 PBL 之區段配合，持續教師培訓、教材數位、課程流程及標準化病人標準

化以外，不斷檢討，並追蹤完訓學員在臨床的表現。由各種主觀及客觀之回收資

料顯示，BCS 在校內外師長，大量人力及物力之投入下已開花結果。 
二、 在進入課程第四年的此刻，指導師長及工作小組成員，結合國際間

competency-based medical education 之趨勢，擬將 BCS 改為 Patient-Contact Skill 
(PCS)，以便更能反應課程內容，讓未來國內，外醫學教育界，更容易 recognize
陽明 PCS 課程的特性。 

三、 經三年之經營課程穩定，工作小組依專家及學生之回饋意見，且因應新制六年制

醫學生課程濃縮，刪除與上學期部分重疊的 107-6-1 及 107-6-8 兩次 PCS 課程，

以便同學在精實多元規劃之 PCS 課程及評估(GOSCE)後，有充分之時間，可以做

國考的衝刺及準備，授課進度表請參考【附件二 p5-6】(略)。 
四、 本案若通過，自 106 學年度第二學期開始實施。 
決  議：暫緩。 

 
 
案由五：擬調整「醫療與社會」課程規劃，提請討論(提案單位：公共衛生暨醫學人文

學科)。 
說  明： 
一、 為減輕醫四課程負擔，並維持每學年皆有社會醫學與人文課程之架構，擬將原四

下「醫療與社會」(3 學分)拆分為「醫師社會與人文」2 學分與「進階公共衛生議

題」1 學分。「進階公共衛生議題」1 學分調整至三年級下學期，「醫師社會與人

文」2 學分調整至四年級上學期授課。 
二、 若通過最快擬自 104 學年度(110 級)入學學生(現大三生)起適用，最慢自 105 學年

度(111 級)入學學生(現大二生)起適用。 
決  議：通過，自 104 學年度入學之學生開始實施。 

 



案由六：台灣醫學生聯合會有與外國學校合作提供大四以上醫學生實習交換機會，但

因目前系上並不承認相關學分，導致實際上六年制學生因課程安排，無法享

受這項交換福利(提案人：系學會廖鍇澔會長)。 
說  明：依照現行課程安排，六年制的大五以上幾乎沒有時間可以出國交換，所以是

否可以透過學分採計讓同學有更大的彈性能夠出國交換，相關資料請參考【附

件三 p7-14】(略)。 
結  果：建議系學會提供更完整詳細的計畫書，再提本會討論。 

 
 
案由七：擬修訂「醫學系 B 組學生選修課程應行注意事項」。 
說  明：因臨醫所課程名稱有所異動，故同步修正第十三條：本組學生四年級修習臨

醫所課程，擬修訂內容對照表如下： 

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一）必修科目 備註說明 （一）必修科目 備註說明 

分子細胞生物學

【2 學分】 
大二下修習生命

科學(二):細胞生物

學【2 學分】與分

子生物學【2 學分】

達 70 分者，可於

規定期限內申請

辦理免修分子細

胞生物學。 

醫用分子細胞

生物學【2 學分】

大二修習生命

科學 (二 ):細胞

生物學【2 學分】

與分子生物學

【2 學分】達 70
分者，可於規定

期限內申請辦

理免修醫用分

子 細 胞 生 物

學。僅修細胞生

物學不足以免

修醫用分子細

胞生物學。 
決  議：通過，修正後「醫學系 B 組學生選修課程應行注意事項」如附件一。 
 
 
案由八：擬修訂「醫學系實習辦法」。 
說  明：因應六年制五、六年級實習皆改以週計，若單科實習因病或事故請假超過一

週(含)以上，該科實習日數太短，故擬修改實習辦法，修訂內容對照表如下： 

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第十四條 學生於實習期間因病或事故請

假超過一週(含)以上者，需補實

習課程。缺、曠課合計天數達

實習天數三分之一者，應令休

學。 

第十四條 學生於實習期間因病或事故請

假超過實習科別之三分之一

(含)以上者，需補實習課程。

缺、曠課合計天數達實習天數

三分之一者，應令休學。 

決  議：通過，修正後「醫學系實習辦法」如附件二。 



 

參、 臨時動議 

案  由：擬修訂「醫學系醫五、醫六、醫七成績評分注意事項」。 
說  明：原評分注意事項規定分數＞90 及＜70 分，評核老師需具體事蹟敘述，怕老師

因不想寫評語而不敢打高分，故建議取消此規定。 
決  議：通過，修正後「醫學系醫五、醫六、醫七成績評分注意事項」如附件三。 
 
 

肆、 散會(下午 3:50) 



國立陽明大學醫學系 B 組學生選修課程應行注意事項 
 

104 年 3 月 17 日教學發展暨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4 年 6 月 4 日校級課程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04 年 10 月 27 日醫學系教學發展暨課程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05 年 11 月 11 日醫學系教學發展暨課程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06 年 5 月 12 日醫學系教學發展暨課程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06 年 11 月 10 日醫學系教學發展暨課程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一、 必須修習醫學人文與倫理領域課程至少 8 學分，包括必修 6 學分（醫

學人文導論 2 學分、醫學人文的實踐 2 學分、醫學倫理學 2 學分），以

及選修至少 2 學分。自 105 學年度入學學生起，醫學倫理學由必修改

為選修，故必修 4 學分，選修至少 4 學分，應至少選修一門倫理相關

課程。 

二、 同一科目講授部分未修習之前，不得修習實驗課程。 

三、 抵免學分應於進入本學系第一學期，本校規定時間內提出申請，逾期不受

理；已修畢但不及格之科目，亦不予受理。所有科目之抵免申請以一次為限，

未通過抵免之科目不得再行申請。 

四、 二年級上學期大二英文課程(2 學分)，得於一下學期結束前，依「語言領域-

英文」之免修標準規定辦理免修，逾期不受理；四年級下學期進階英文課程

(2 學分)，得於四上學期結束前，以本系認可且符合通過期限規定之英文能

力相關證明註 1 提出免修申請，逾期不受理。前列課程未辦理抵免及免修者，

一律需修滿應修學分。 

五、 自 102 學年度起，二年級上學期「大二英文」課程由共教中心及人社中心協

同開課，學生應依系上當學期規定之相關英文課程至「大學部跨系選修(班

級名稱)」完成選課。 

六、 學生修習三、五年級 PBL 整合課程，若當學年總學分數二分之一以上(含)

不及格者，則必須重修該年級 PBL 整合課程，其重複修習已修讀及格之科

目，應計入當學期學分、成績，並得予重複採計歷年總學分數及總平均成績，

唯不得重複計入最低畢業學分數。 

七、 三、五年級 PBL 整合課程係採用一學年區段式之學習課程，當學生在學年

中途休學後復學，其重修課程若屬連續性之整年課程，學生應予以重修，其

重複修習已修讀及格之科目，應計入當學期學分、成績，並得予重複採計歷

年總學分數及總平均成績，唯不得重複計入最低畢業學分數。 

八、 本組學生必須修完醫學系前五年之所有課程(不含碩士班研究生畢業論文 6

學分)，且符合第四條學系規定之英文能力後，方能修習第六年之課程。

附件一 



 

九、 六、七年級之課程包含三階段： 

(一)、第一階段：實習前導入課程：自 8 月中旬至 10 月底。 

(二)、第二階段：48 週核心實習訓練課程：自 11 月至隔年 10 月，除依排

定之核心實習訓練（包括 12 週內科、12 週外科、6 週婦產科、6 週

小兒科、4 週影像診斷學、2 週精神科、1 週家醫科、1 週老年醫學以

及 4 週附設醫院實習），仍須修習其他臨床課程。 

(三)、第三階段：28 週臨床實習課程，含 6 週內科、4 週外科、2 週急診必

修實習，以及 12 週外調實習選修課程。 

第一、二階段未修畢前，不得進入第三階段大七實習訓練課程。 

十、 本組學生應修畢醫學系一至七年級必修及選修科目，並符合醫學系 B 組英

文檢定標準者註 1，方能取得醫學士學位。符合臨醫所修業規定且及格、通過

臨醫所碩士學位考試、並完成畢業論文 6 學分者，方能取得臨床醫學研究所

碩士學位。 

十一、學生應修之必修課程，除不及格重修外，均須修習本組自有之課程，不得

以本校其他系所或外校課程替代。 

十二、學生於補修或重修課程之學期，如因特殊狀況，無法符合本注意事項之規

定者，得向本學系主任提出申請，經相關學科授課教師及學科主任同意

後，以個案處理。 

十三、本組學生四年級修習臨醫所課程: 

（一）必修科目 備註說明 

臨床及基礎醫學研究概論【2 學分】  

醫用分子細胞生物學【2 學分】  大二修習生命科學(二) :細胞生物

學【2 學分】與分子生物學【2 學

分】皆達 70 分者，可於規定期限內

申請辦理免修醫用分子細胞生物

學。 

專題討論(碩士班中文)【1 學分】

專題討論(碩士班英文)【1 學分】

專題討論(碩士班中文)與專題討論

(碩士班英文)，請分別於不同學期

修讀。 

論文研究【0 學分】 論文研究自碩士班修業第二學年

起，每學年需修讀一次。 

學術研究倫理教育課程【0 學分】 課程內容每學期由學校公告 

（二）必選修科目 備註說明 

分子細胞生物學研究技術及實習 

【4 學分】 

 

儀器分析及實習【4 學分】  

疾病的分子與病理機轉【2 學分】  

研究所英文課程 研究所英文課程之實際課程名稱與



學分數依該學期公告為主，若達英

文檢定標準註 1，可於規定期限內申

請免修。 

(三)碩士班研究生畢業論文學分另計。  

(四)選修科目：依本校教務處當學期公佈之研究所課程表為準。  

(五)論文研究課程：  

1. 自修業臨醫所之第二學年起，需修讀「論文研究」（0學分），

未完成碩士學位考試者，每學年均需修讀一次【惟修業第三學

年(含)以上的學生，若於當學年舉行學位考者可免修，或以學

位考成績給予該科目成績】。此課程依據進度報告之情形評

分，舉行方式共分為兩階段，兩階段成績各占百分之五十，且

需於同一學期內舉行完畢。  

2. 第一階段得由指導教授決定是否召開委員會議或是僅由指導

教授監督報告之進行，第二階段於第一階段舉辦完畢後方能舉

行，召集本所教師並於本所當學期規定時段內舉行完畢。 

3. 「論文研究」科目必須及格（七十分為及格）始得申請學位考

試。 

(六)臨床醫學研究所英文畢業規定： 

申請臨醫所學位考試前，應修畢臨醫所公布核可之研究所英文課程

並達 70 分及格。但本組學生於申請臨醫所學位考試前，已依本組

英文檢定標準，取得其中一項英文檢定合格證書者，得向臨醫所申

請免修研究所英文課程。註 1。 

註 1：  

表一 、國立陽明大學醫學系B組英文檢定標準  

(符合下列任一項即可申請免修進階英文)  

一、托福紙筆測驗550分（含）以上。  

二、托福電腦測驗213分（含）以上。  

三、托福網路測驗79分(含)以上。  

四、國際英語測試（IELTS）6級（含）以上。  

五、外語能力測驗(FLPT)之英語測驗筆試(各分項成績70分)。  

六、 全民英檢中高級初試（含陽明大學校內舉辦之全民英檢中高級初試及格）。

七、多益測驗 750(含)以上；臨醫所多益測驗需 900 分(含)以上。 

八、大二英文免修者。 

十四、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其他有關規定辦理。 

十五、本辦法經本系課程委員會議通過並報校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註 2：申請免修的課程，皆不計入畢業學分數。 



國立陽明大學醫學院醫學系實習辦法 
85 年 7 月訂定全文十三條 

86 年 5 月 7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88 年 11 月 15 日教務會議通過修正第七條 

89 年 4 月 26 日教務會議通過修正第五條 
91 年 4 月 17 日教務會議通過修正第四條、第六條 

91 年 11 月 6 日教務會議通過修正第七條、第十一條 
94 年 11 月 2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5 年 4 月 10 日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95 年 9 月 7 日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96 年 4 月 13 日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96 年 11 月 13 日課程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97 年 11 月 4 日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98 年 2 月 18 日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98 年 4 月 8 日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98 年 11 月 3 日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0 年 3 月 30 日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0 年 12 月 9 日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1 年 5 月 31 日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2 年 4 月 9 日教學發展暨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2 年 11 月 15 日教學發展暨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3 年 5 月 2 日教學發展暨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4 年 10 月 27 日教學發展暨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5 年 4 月 29 日教學發展暨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5 年 7 月 29 日教學發展暨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6 年 5 月 12 日教學發展暨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6 年 11 月 10 日教學發展暨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國立陽明大學學生見實習辦法第三條訂定之。 
第二條 本系學生實習，除教育法令另有規定外，悉依本辦法辦理之。 
第三條 本系學生於四年級未修畢前，不得參加五、六、七年級之實習課程。(本條款 95 學年度

起全面實施，實施前依本系原選修課程注意事項辦理) 
第四條 核心實習訓練課程為期九個月(十一月至七月底)，計二十八點八學分，核心實習訓練科

別包括內科三個月，外科三個月，婦產科一個月，小兒科一個月，影像診斷學一個月。 
自 102 學年度入學學生起，核心實習訓練課程為期 48 週(即十一月至隔年十月底)，計 44
學分，核心實習訓練科別包括內科 12 週，外科 12 週，婦產科 6 週，小兒科 6 週，家庭

醫學科 1 週，老年醫學 1 週，影像診斷學 4 週，精神科 2 週，附設醫院 4 週。 
第五條 核心實習訓練課程之分組安排原則：除專案申請核准外，一律採隨機分配；分組排定後，

原則上不接受變更，如有合理理由，須提出申請，如未完成變更行政程序之實習，其學

分不予採計。 
(一)、換組：僅接受特殊原因變更。 
(二)、變更組內順序：經實習單位同意後，提出合理書面理由申請。 

第六條 本系學生假三家榮民總醫院實習人數之分配，由榮陽行政主管聯席會定之。 
第七條 臨床實習課程為期二十二個月，計八十學分(包含必修四十六學分、必選修四學分、選修

三十學分)，實習科別如表一。 
自 102 學年度入學學生起，臨床實習課程為期 28 週，計 24 學分(包含必修 12 學分、選

修 12 學分)。 
一、必修課程須於陽明大學醫學中心級教學醫院修滿，詳如下述： 

(一)、UGY 必修學分：內科三個月、外科三個月、婦產科一個半月、小兒科一個半

月，須於大七期間修畢。                                                    
(二)、其他必修學分：胸腔科、骨科、神經科、精神科、急診，至少各二週，可於

大六或大七修畢。 
自 102 學年度入學學生起，必修課程須於陽明大學醫學中心級教學醫院修滿，詳如

下述：必修學分：內科 6 週、外科 4 週、急診 2 週。 
二、單一實習科別上限及下限依實習科別表規定。 
三、外調醫院實習學分至多採計 4 個月(十六學分)。自 102 學年度入學學生起，外調醫

院實習學分至多採計 12 週(12 學分)。 
四、變更實習課程原則：臨床實習課程排定後，原則上不接受變更實習，如有合理理由，

附件二



請依變更程序提出申請，未完成行政程序或不符合學分規定之學分，不予採計。 
(一)、大七更換實習榮院：僅接受特殊原因變更，請至醫學系首頁下載大七更換實

習榮院申請表，並附上相關佐證證明(例如：醫師診斷證明)，最遲於大六 10
月中旬前同時繳交選院小組及系辦此申請表(E-mail)，若在容額容許範圍內，

由副系主任審查原因，通過後由系辦於 10 月底行文至三家榮總，始完成變更

手續，超過此期限不予受理。 
自 102 學年度入學學生起，大六更換實習榮院：僅接受特殊原因變更，請至醫

學系首頁下載大六實習榮院變更申請表，並附上相關佐證證明(例如：醫師診

斷證明)，最遲於大五 7 月底前同時繳交選院小組及系辦此申請表(E-mail)，若

在容額容許範圍內，由副系主任審查原因，通過後由系辦於 8 月底行文至三家

榮總，始完成變更手續，超過此期限不予受理。 
(二)、變更外調醫院：僅接受特殊原因變更，請至醫學系首頁下載外調短期實習變

更申請表，由學生口頭先徵詢雙方外調醫院負責單位並獲得原實習醫院教研部

(或實習部科主管)與變更後實習醫院教研部(或實習部科主管)核章後，於欲變

更之實習月份的三個月前繳交實習變更申請表至系辦，待副系主任認可核章

後，由系辦行文至雙方醫院，待確認已行文後即完成外調變更手續。 
(三)、院內換科：僅接受特殊原因變更，且一位學生限申請一次，請至醫學系首頁

下載大七更換實習科目申請表，並附上相關佐證證明及學生報告書，於欲變更

之實習月份的二個半月前繳交申請表至系辦，待副系主任認可後，由系辦行文

至醫院，需待醫院回文同意後始完成變更手續。 
自 102 學年度入學學生起，院內換科：僅接受特殊原因變更，且一位學生限申

請一次，請至醫學系首頁下載大六選修實習變更申請表，並附上相關佐證證明

及學生報告書，於欲變更之實習月份的二個半月前繳交申請表至系辦，待副系

主任認可後，由系辦行文至醫院，需待醫院回文同意後始完成變更手續。 
(四)、延遲進入大七實習申請作業：僅接受獲選 Duke 國外實習之學生，在遵守下列

5 項原則下向系辦申請，請至醫學系首頁下載外調短期實習變更申請表，並於

出國實習至少半年前提出。 
         1.大七 UGY 必修實習課程(內 3 個月、外 3 個月、婦 1.5 個月、兒 1.5 個月)，

須依醫院連續規則安排於大七實習期間。 
                 2.需將大六出國實習前的 1 或 3 個月安排於大七醫院實習，以利接受職前訓練        
                   課程。 

        3.原大七 UGY 選修實習課程，依連續性規則遞前於大六。 
        4.外調實習期間之臨床導師、心得繳交與問卷填寫仍配合於實際外調實習月份。 
        5.成績計算：依實際實習時間而定，於大六實習期間的成績歸於大六；於大七        
          實習期間的成績歸於大七。 

自 102 學年度入學學生起，延遲進入三榮實習申請作業：僅接受獲選 Duke 國

外實習之學生，在遵守下列 3 項原則下向系辦申請，請至醫學系首頁下載大六

更換實習榮院申請表，並於出國實習至少半年前提出。 
1.大六必修實習課程(內科 6 週、外科 4 週、急診 2 週、自選科 4 週)，須依醫

院連續規則安排遞前於大六選修實習期間。 
2.外調實習期間之臨床導師、心得繳交與問卷填寫仍配合於實際外調實習月份。 
3.成績計算：依實際實習時間而定。 

五、大六、大七臨床訓練課程安排作業委由該年級選院小組依本辦法訂定全班通過之排

定原則辦理(除因參與本校醫師科學家學程並取得碩士或博士學位者於不影響該年

級臨床訓練課程排定原則下，得依本辦法獨立安排)。其中多元臨床訓練課程安排，

須由臨床導師輔導協助安排，並簽核後，該學分才予採計。且為確保學生在多元實

習方案下，皆能獲得完整的臨床訓練，學生須於每月實習後繳交實習心得與填寫實

習教學醫院回饋問卷，才算完成該實習課程。 
自 102 學年度入學學生起，大六臨床訓練課程安排作業委由該年級選院小組依本辦



法訂定全班通過之排定原則辦理(除因參與本校醫師科學家學程並取得碩士或博士

學位者於不影響該年級臨床訓練課程排定原則下，得依本辦法獨立安排)。其中多元

臨床訓練課程安排，須由臨床導師輔導協助安排，並簽核後，該學分才予採計。且

為確保學生在多元實習方案下，皆能獲得完整的臨床訓練，學生須於每月實習後繳

交實習心得與填寫實習教學醫院回饋問卷，才算完成該實習課程。 
第八條 本系六年級學生於實習期間至少須選擇一個月至附設醫院實習，另可選擇至陽明大學教

學醫院以外之醫院(包括國外知名教學醫院)實習，但國內外調之實習醫院需與本校建教

合作或簽訂實習合約，且需為區域醫院以上(含陽明大學教學醫院)或經核准視同區域醫

院等級者，惟非醫學中心之教學醫院實習時間不得超過二個月，申請作業由同學自行負

責。 
外調至少以一個月為單位。外調期間，學生得自選科別於外院實習，唯必修科目不得抵

減陽明大學醫學中心級教學醫院之必修課程。 
自 102 學年度入學學生起，本系六年級學生於實習期間可選擇至陽明大學教學醫院以外

之醫院(包括國外知名教學醫院)實習，但國內外調之實習醫院需與本校建教合作或簽訂

實習合約，且需為區域醫院以上(含陽明大學教學醫院)或經核准視同區域醫院等級者，

惟非醫學中心之教學醫院實習時間不得超過 4 週，申請作業由同學自行負責。 
外調至少以 4 週為單位。外調期間，學生得自選科別於外院實習，唯必修科目不得抵減

陽明大學醫學中心級教學醫院之必修課程。 
第九條 實習期間不得修習其他學分課程。 
第十條 實習期間應按照各醫院之行事曆及工作時間作息，並遵守實習醫院之人事與行政規定。 
第十一條 學生於實習期間因病或事故不能參加實習者，需先經實習醫院有關負責人許可。 
第十二條 學生於實習期間，不得請事假，公假需由校方出具證明，病假、婚假(限本人)、喪假需

附相關證明文件。 
第十三條 學生於實習期間需請公假，應先行向系辦申請“預告公假＂之證明並依據該證明至實習

機構請假。學生申請“預告公假＂應於欲請公假當日之五週前申請完成。若無公假之實，

將自動撤銷＂預告公假＂效力。 
第十四條 學生於實習期間因病或事故請假超過實習科別之三分之一(含)以上者，需補實習課程。

缺、曠課合計天數達實習天數三分之一者，應令休學。 

第十五條 實習成績由各實習醫院臨床教師根據學生表現給予評分，並由實習醫院相關負責單位彙

整後送本校。實行細則與醫學生不符合專業行為的兩階段處理程序依「醫五、醫六、醫

七成績評分注意事項」辦理。 
第十六條 本辦法經本系課程委員會議通過並報校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陽明大學醫學系 實習科別表 
86.5.7 陽明大學教務會議通過(八十六學年度第一學期之六年級開始實施) 
87.1.16 第一次修正、87.9.22.第二次修正、91.4.17 第三次修正、93.11.10 第四

次修正 94.9.27 修正、95.4.10 修正、95.9.7 修正、96.4.13 修正、96.11.13 修正、

97.11.4 修正、98.2.18 修正、98.3.13 修正、98.4.8 修正、98.11.3 修正、100.3.30
修正、100.12.9 修正 101.5.31 修正、102.4.9 修正、102.11.15 修正、103.5.2 修

正、106.5.12 修正、106.11.10 修正 

科   目 
學分

(下限)

時間 

(下限) 

學分 

(上限)

時間

(上限)
科   目 

學分

(下限)

時間 

(下限) 

學分 

(上限) 

時間

(上限)

婦產科 6 6 週 10 10 週 心臟血管外科 2 2 週 6 6 週 

小兒科 6 6 週 10 10 週 泌尿外科 2 2 週 6 6 週 

精神科 2 2 週 6 6 週 直腸外科 2 2 週 6 6 週 

神經科 2 2 週 6 6 週 小兒外科 2 2 週 6 6 週 

胸腔科 2 2 週 6 6 週 外科加護病房 2 2 週 6 6 週 

骨科 2 2 週 6 6 週 眼科 2 2 週 6 6 週 

急診 2 2 週 6 6 週 耳鼻喉科 2 2 週 6 6 週 

心臟科 2 2 週 6 6 週 皮膚科 2 2 週 6 6 週 

腎臟科 2 2 週 6 6 週 核子醫學科 2 2 週 6 6 週 

新陳代謝科 2 2 週 6 6 週 放射治療科 2 2 週 6 6 週 

腸胃科 2 2 週 6 6 週 放射診斷 2 2 週 6 6 週 

感染科 2 2 週 6 6 週 復健科 2 2 週 6 6 週 

免疫風濕科 2 2 週 6 6 週 家庭醫學科 2 2 週 6 6 週 

血液腫瘤科 2 2 週 6 6 週 麻醉科 2 2 週 6 6 週 

毒物科(職業醫

學科) 
2 2 週 6 6 週 病理科 2 2 週 6 6 週 

一般內科 2 2 週 6 6 週 呼吸治療科 2 2 週 6 6 週 

內科加護病房 2 2 週 6 6 週 傳統醫學中心 2 2 週 6 6 週 

老年醫學 2 2 週 6 6 週 國際衛生醫療 4 4 週 4 4 週 

胸腔外科 2 2 週 6 6 週 專題研究實習 4 4 週 4 4 週 

一般外科 2 2 週 6 6 週 
醫學教育專題

研究實習 
4 4 週 4 4 週 

整形外科 2 2 週 6 6 週 附醫實習 4 4 週 8 8 週 

神經外科 2 2 週 6 6 週      

說明： 
1.本表適用於 100 級(含)以後之學生。 
2.新五六七課程： 
實習 22 個月，每月至多採計 4 學分，只須修滿 20 個月，合計 80 學分。 

(1).必修下限 46 學分，須於陽明大學醫學中心級教學醫院修滿，詳如下述： 
a. UGY 必修學分(須於大七期間修畢)：內 3 個月外 3 個月婦 1.5 個月兒 1.5 個月，共 36 學分； 
b.其他必修學分(可在大六或大七修畢)：胸骨神精急皆 2 週，共 10 學分。 

(2).必選修 4 學分，須至少 1 個月至附醫實習，至多 2 個月(只限七年制)。 
(3).選修 30 學分，由學生自選修科別中自行選擇。 
(4).外調醫院實習學分至多採計 4 個月(16 學分)。 
3.符合本表上的科別，才得以採計學分；如實習醫院之實習科別和科別表的不同，需以「實習醫院實習科別認定表」之認定科別，

才得以採計。 
4.單科實習上限及下限依本表規定，超過上限者不計學分。 
5.所有科別的實習時間，從各醫院之規定，惟應以二週或半個月(二學分)為單位，外調陽明大學醫學中心級教學醫院者仍依本表規

定辦理。 



自 102 學年度入學學生起，適用以下規範： 
1. 臨床實習課程(Advanced clerkship)為期 28 週，只需修滿 24 學分。 
2. Advanced clerkship 課程： 

(1) 必修 12 學分：內科 6 週、外科 4 週、急診 2 週。 
(2) 選修 12 學分。 
(3) 外調醫院實習學分至多採計 12 週(12 學分)。 

3. 符合本表上的科別，才得以採計學分；如實習醫院之實習科別和科別表的不同，需以「實習醫院實習科別認定表」之認定

科別，才得以採計。 
4. 單科實習上限及下限依本表規定，超過上限者不計學分。 
5. 所有科別的實習時間，從各醫院之規定，惟應以二週或半個月(二學分)為單位，外調陽明大學醫學中心級教學醫院者仍依

本表規定辦理。 
 



醫五、醫六、醫七成績評分注意事項 

96 年 11 月 13 日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98 年 11 月 3 日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2 年 4 月 9 日教學發展暨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4 年 10 月 27 日教學發展暨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6 年 5 月 12 日教學發展暨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6 年 11 月 10 日教學發展暨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一、成績分界點： 

(一)臨床課程區分為： 

1.醫五上學期：臨床解剖學、實驗外科、急診醫學(一)、麻醉學、眼科學、法醫學、婦產科學、

小兒科學、職前臨床技能訓練。 

2.醫五下學期：耳鼻喉科學、臨床牙醫學概論、醫學人文領域-醫學倫理學、老人醫學、臨床

病例及病理討論、急診醫學(一)、核心內科講堂、核心外科講堂、核心實習訓

練(內科)、核心實習訓練(外科)、核心實習訓練(婦產科)、核心實習訓練(兒科)、

核心實習訓練(影像診斷學)。 

自 102 學年度入學學生起，臨床課程區分為： 

1.醫五上學期：臨床解剖學、實驗外科、急診醫學(一)、急診醫學(二)、法醫學、醫學人文領

域-醫學倫理學、老人醫學、職前臨床技能訓練。 

2.醫五下學期：臨床病例及病理討論、核心內科講堂、核心外科講堂、核心實習訓練(內科)、

核心實習訓練(外科)、核心實習訓練(婦產科)、核心實習訓練(兒科)、核心實

習訓練(影像診斷學)、核心實習訓練(家庭醫學科)、核心實習訓練(老年醫學)、

核心實習訓練(精神科)、核心實習訓練(陽大附醫)。 

(二)大六臨床實習成績：上學期 8 月初至下學期 5 月底，不分上下學期。 

自 102 學年度入學學生起，大六臨床實習成績：上學期 11 月初至下學期 5 月底，不分上下學期。 

(三)大七臨床實習成績：上學期 6 月初至下學期 5 月底，不分上下學期(自 102 學年度入學學生起不

適用)。 

二、附設醫院及教學醫院實習成績評分建議：大六、大七各科實習考核表不設定評分上、下限。 

三、北榮、中榮、高榮實習成績事後調整機制： 

(一)大六實習成績：請北榮、中榮、高榮評定醫學系學生實習成績時，以該院總平均成績 88 分為

原則；若成績不符合此原則時，需由醫學系進行成績事後調整，調整方式為： 

1.該院實習成績總平均≧89 分時，下調總平均為 88 分，做法為各科實習成績減(原總平均與 88

分之差距)，小數點四捨五入。 

2.該院實習成績總平均＜88 分時，上調總平均為 88 分，做法為各科實習成績加(原總平均與 88

分之差距)，小數點四捨五入。 

3.學生至醫學系「導師生互動系統」完成醫六外調實習心得回饋，該實習科別成績加 2 分。 

(二)大七實習成績：不設定實習成績總平均上、下限，以三家榮院去掉前 5%及後 5%分數之總平均

為基準分： 

1.該院實習成績總平均＞基準分，做法為各科實習成績減(原總平均與基準分之差距)，小數點

四捨五入。 

2.該院實習成績總平均＜基準分，做法為各科實習成績加(原總平均與基準分之差距)，小數點

四捨五入。 

上述大六、大七實習成績事後調整機制，仍以不改變原來的評核處置為原則，亦即如原該科實

習成績評核為低於 60 分者(該科被當)，仍維持原評核成績；另如調整後，該科成績超過 100 分

者，仍以 100 分計算。 

自 102 學年度入學學生起不適用。 

附件三



四、成績登錄程序： 

(一)外調醫院大六實習成績：由註冊組每年 5 月發文向各醫院催收，不分上下學期。 

(二)三家榮院大六、大七實習成績：由醫學系每年 5 月發文向三家榮院催收，不分上下學期，俟醫

學系試算查核後，再送給註冊組正式登錄。 

自 102 學年度入學學生起： 

三家榮院大六實習成績：由醫學系每年 5 月發文向三家榮院催收，不分上下學期，俟醫學系試算

查核後，再送給註冊組正式登錄。 

五、不採計的醫六、醫七臨床實習成績處理原則：學生須先行告知不採計的科目，不得於成績評核後才

選擇。 

自 102 學年度入學學生起：不採計的醫六臨床實習成績處理原則：學生須先行告知不採計的科目，

不得於成績評核後才選擇。 

六、醫學生不符合專業行為的兩階段處理程序： 

(一)第一階段：實習期間考核成績<75 分或由教學醫院主動通報學生有非專業行為時，系辦將主動請

副系主任展開調查，若渉及不符合專業行為，將正式召開醫學系學生輔導會議。 

(二)第二階段：系主任將召開學生輔導會議討論個案，執行不符合專業行為的確認與警告，規範學生

輔導以及行為修正的方式。 

(三)經輔導後的學生，在實習期間若再發生不符合專業的行為，經醫學系學生輔導會議討論後，最嚴

重可決議”退學”的處置。 

七、醫六全班排名處理原則：所採計的成績，以各處理作業時程(公費生排名、書卷獎排名..等)的前 2 週

已登錄至校內成績系統為準。 

八、本注意事項自 96 學年度第一學期開始實施，經本系課程委員會議通過並報校核備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